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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蠻幹只能說明幼稚。政治既在於過
程，也在於結果。政治既要有崇高目標，也要腳踏實地，
實事求是。離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表決越來越近，本港各
界繃緊了神經。在我們不少港人看來，周三的香港一定是
舉世矚目，中央領導翹首以待；此時立法會袞袞諸公，動
見觀瞻。

香港風浪起 急的應是誰
不少內地朋友多次對我表示：「你們太自以為是了。」言
外之意，香港人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以周三政改方案提交表
決而論，的確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關係到500多萬合資格市民能否一人一
票選特首。但是香港的前途和命運，早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特別是1990
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就已經確定了。那就
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這就可以理解，中央政府
駐港官員回答議案若不獲通過時，指「天不會塌下來」，以及兩地對政改表決結果出
現落差的原因。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這是中央領導人對港的一貫態度。中央和代表全國

人民意志的全國人大，真心實意希望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熱切希望香港立法機關
通過修訂的2017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讓全體香港市民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特區政府也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提出了政改方案。但作為民意代表的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就是無視民意，就是要綑綁否決政改，從中作梗。以我淺見，在表決前，
反對派力量包括反對派的政治人物，是否應該冷靜想想和自己相關的事呢？
儘管多個民調均顯示主流民意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到目前為止，反對派議員不為
所動，不肯改變投票決定。否決政改，說到底是出於政黨、個人盤算。因為反對派
議員擔心，投贊成票，得罪激進反對派選民，可能意味着議員政治生命終結，這可
能是反對派議員們的最大顧忌。但是否決政改，反對派尤其是溫和反對派議員的政
治前途就如花似錦嗎？
前不久的深圳會面，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稱大多數反對派議員為「泛民朋友」，
希望議員朋友們以求大同、存大異的精神，顧大局、講大義的境界，以及不為一黨
一己私利所束縛的勇氣，投下神聖的一票。否決政改，將令所有希望政改通過、希
望香港好的人大失所望。可以預見的是，為了反對通過政改，類似去年「佔中」可
能會重演。去年「佔中」一役，人心向背顯露無遺。根據基本法，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佔中」失敗告終，實際上也反映了激進反對派
搞亂香港不得人心。

為香港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歐美各國駐港總領事已開腔挺政改，一人一票就是民主，反對派應該「袋住
先」。綑綁否決政改，不符合歐美的利益。由此可見，否決政改，目前枱面上的反
對派人物前途暗淡，反對派變本加厲採取激進對抗，沒有出路。
三國才子曹植自稱：「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

見觀瞻。」說自己本質上是犬羊，卻披着虎豹的華麗皮毛；沒有明星氣質，卻假借
日月之光，一舉一動令人矚目。此話用在目前的香港反對派身上倒也適合。
換一個角度說，政改方案投票更多的是考驗反對派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政治是妥
協的藝術，蠻幹只能說明幼稚。政治既在於過程，也在於結果。政治既要有崇高目標，
也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宋代詩人陸游詩曰：「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面對香港特首普選成敗的關口，反對派需要過人的政治智慧和當機立斷的勇氣，為香
港投下負責任的一票。香港的歷史會記住真正推動它向前發展的功臣。

■馮丹藜

盧業樑
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會長

決定2017年特首有否普選的政改方案表決日近，我們這一
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深表關注。在決定香港民主前途的時
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何謂「真普選」？民主究竟是甚
麼？它能解決甚麼問題？它會產生甚麼後遺症？是否為了追
求「真普選」，忘了我們的初衷和使命？現在的執意反抗，
誓要「重奪未來，命運自決」，是要香港獨立嗎？是要拋棄
中國人的身份，與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割裂嗎？
唐君毅先生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中指出：

「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
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更哀嘆「香港英
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
冑，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
此」。過去的一百年，中華民族有太多沉重而痛苦的記憶：
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直至日本
全面侵華戰爭；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從走私鴉片、
販賣華工到火燒圓明園；從「東亞病夫」到「華人與狗不得
入內」。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和平與暴力被定格在這
屈辱的歷史中。不要忘了當年祖父輩如何帶着絕望和希望，
背井離鄉踏上香港這片土地，不要忘了這片土地的主人叫中
華民族，這片土地的根叫做中華文明，亙古幾千年未斷。如
果熱愛這片土地，卻要割裂香港與內地聯繫，請自問是否對
得起父母、祖先、民族和中華文明。
民主非簡單的「不經篩選」，亦非簡單的「公民提名」。

擁有800年民主政制歷史的英國，英女皇不是選出來的，上

議院也不是選出來的；多數歐洲國家總理的提名，是有篩選
的：法國總統擁有很大的行政權力，卻透過一個類似提名委
員會的制度，保證總統的質素和行政能力；德國政黨則要有
5%的選票才能進入議會，這5%選票的門檻，就是一種篩
選。難道這些國家的選舉都是「假普選」？
民主更不是一蹴而就的。1776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聲
言「人人生而平等」，但亦需要將近100年，美國的非裔國
民才獲得投票權；然後還要100年後，直到1965年，國會通
過投票法後，非裔國民才最終在全國所有州份獲得投票權。
1932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羅斯福總統說：「國家需要鍥而
不捨的大膽嘗試。按常理，我們必先構思一個方案然後落實
嘗試，失敗了就坦誠接受，繼續嘗試。無論如何，我們總要
做些事情。」鄧小平先生也講過，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
西方模式，不能按是否三權分立、是否議會民主來判斷是否
民主。他強調，「要循序漸進」，「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
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本次政改，就是民主向前
邁進的一步，是一個大膽的實驗。「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在經濟發展、政制發展上都比內地「先行一步」，這對中華
民族的復興不是一件好事嗎？
記得當年入學第一天踏入母校英華書院，教學大樓掛着

「承英華之傳統 振大漢之天聲」的長形幡旗，影響了我們
一班同學的人生。有血性、有大局觀、有家國情懷的香港
人，為了香港的民主進步，更為了香港和中華民族的未來，
在政改的關鍵時刻請勇敢地站出來。

穩步推進民主 中華民族花果繁茂

回歸前，香港的管治權掌握在港督手中，而港督直接
由英女皇委任，從未徵求香港人的意見。香港在港英管治
長達150年的時間裡，實行由港督負責的行政主導，立法
局、代議政制並無實質進展，立法局分為官守和非官守議
員，非官守議員多數是匯豐、太古等英資機構的大班，由
港督委任入局，並非由選舉產生。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社
會上流行一種說法，指「香港的管治權力，依次序由馬會、
怡和洋行、匯豐銀行及總督所掌握」。直到1984年港英
政府才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啟動立法局民主化，到

1991年，距離回歸僅餘6年，前立法局部分議席才首次由
直選產生。
回顧香港的民主發展歷史，讓我們看清，回歸後，
在中央的大力推動下，香港的民主政制迅速發展，不
僅立法會半數議席由直選產生，如果通過了此次政改
方案，香港在回歸後20年就能普選行政長官，這是回
歸前150年都不曾有過的事。
儘管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凝聚了中央、特區政府、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心血和努

力，但是，本港仍有少數人認為，政改方案還不夠理
想，不是「真普選」，不能要。否決政改，令大家多
年來的努力付諸東流，這是否符合廣大市民的心願和
利益？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你們掌握着政改成敗的命
運，你們的決定關係着香港的前途，為了香港的未
來，為了香港的下一代，請仔細思量。
如果通過了政改，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
行政長官，普羅大眾和超級富豪一樣，在選行政長官
時都有話事權，真正當家作主。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更加需要向市民負責，對任何人都要一視同仁，更要
照顧各階層的利益，老百姓更受惠。無論怎麼看，
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都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
躍。有票，為何不要呢？
香港能夠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港，「華麗轉身」

成為舉世知名的「東方之珠」，靠的是港人在獅子山
下同舟共濟，一起追尋理想，創造奇蹟。可惜，近年
有關政制發展的爭拗從未間斷，耗費了太多的時間、
精力和社會資源，不少家庭、同事、朋友更因政見不

同而成陌路人，政制之爭令社
會撕裂，導致經濟發展、民生
改善停滯不前，這是最令人痛
心惋惜的。
700萬香港市民都是一家人，我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

希望香港繁榮穩定，國家富強進步，希望通過政改方
案，結束政爭，不想見到爭拗沒完沒了，衝擊大家安
穩的生活，影響香港的前途。
近日，有位年近古稀的老船長在網上、報章上呼

籲：「普選特首是一個歷史機遇，懇請議員高抬貴
手，讓我看到普選的一天。」我很認同這位老船長的
意見。
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政改不是意氣之爭，希望你們
能靜下心來，聽聽我們這些長者的肺腑之言，為香港
投下負責任的一票，讓香港人放開彼此心中矛盾，攜
手追尋理想，用艱辛努力，續寫不朽香江名句。

蔡德河
2015年6月15日

尊貴的立法會議員 請為普選高抬貴手
立法會即將就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進行表決，500萬合資格選民能否獲得寶貴的普選票，

就看立法會議員的投票決定了。我作為一個80多歲的老人，在香港生於斯，長於斯，與絕

大多數市民一樣，對香港感情深厚。我由衷希望香港政通人和，風調雨順，不想見到日日爭

拗不停，折損香港的福氣。歷史和現實的經驗證明，同舟共濟，放開矛盾，是香港賴以成功

的關鍵，政制發展也應如此。如今普選特首的機遇近在眼前，懇請尊貴的立法會議員高抬貴

手，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打開普選的大閘，讓香港進入海闊天空的新境況。

梁美芬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否決政改 反對派太傻

梁國雄聲稱有人要給他一億元，着他轉軚支持政改。
令他感到憤怒，後來又說一億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自
打嘴巴！這個想給他一億元的人，若真的有，不是白
痴，便是故意捏造事實靠害中央，乃極陰險及卑劣所
為。今天落區見到一名中學生，就連學生都說，政改過
與不過，都不可能令北京出幾億元去叫這些反對派極端
分子轉軚，講出來都無人信。真的，連孩子都一語道
破。
在過去幾個月，一直有反對派中的極端分子在網上散播

謠言，說政改最後一定會過，反對派一定有人轉軚，甚至
說轉軚之人每個最少「袋五千萬」。這種謠言非常陰毒，
令一些溫和派反對派非常忌諱，令他們不敢轉軚，因為誰
轉軚，誰就會被指「收錢轉軚」。因此，大家絕對有合理
懷疑，傳這種謠言出來的人實乃非常擔心有反對派轉軚，
於是，用此種惡毒謠言作緊箍咒。牢牢地把一批反對派綑
綁着，並完全消滅了他們的獨立意志及道德勇氣，令他們
不敢支持政改。
曾有人笑言，若政改是投暗票，一定能夠通。因為政

改向前走，最大受益者乃支持反對派的選民，因為他們
可變相成為「造王者」，連特首候選人也必要考慮他們
的意見。從外界看來，一些有機會支持政改的溫和反對
派被激進派迫到無位走，而一批新生代的激進年輕人，
所謂本土派甚或「港獨」分子更在電視台節目公開威脅
若政改獲通過必會發動大規模圍堵立法會及政府總部，
與這些溫和反對派沒完沒了。最後迫到反對派走入牆
角，無法轉身。
對激進派來說，政改萬萬不能通過；不通過方能達到他
們「凡是反」、「有破壞無建設」的政治目的，令人感覺
到他們的存在、有實力。但他們深知絕大部分香港人不喜
歡激進，更不喜歡什麼革命，擾亂公共秩序，破壞社會安
定繁榮的事；因此，他們必須綑綁反對派，令誰都動彈不
得。

政改不過 損失最大是溫和反對派
自從司徒華去世後，反對派當中可說沒有人真正懂得中

國政治；書生戴耀廷突發奇想，發起大型非法「佔領」行
動，反對派陣營在無過濾的情況下一致跟從，一眾「大
佬」跟着戴的鼻子走。先不說外國力量如何參與了「佔
中」，但一批有經驗、參與過當年起草工作，知道「一國

兩制」來得如何不容易，知道香港
回歸是怎麼一回事的反對派老將，
竟沒有一個能有當年司徒華的魄力
與判斷，敢向「辭職公投」等激進議題說不。
戴耀廷從策劃到發起「佔中」的兩年期間，竟沒有反對
派敢向「佔中」說不（除了湯家驊），一些激進力量越走
越歪，從本土派發展到「港獨」力量，實乃極度危險。本
土派作風令人汗顏，但溫和反對派也好像無法從這些激進
陰霾下走出來，結果在政改問題上一直被牽着鼻子走！

跟激進派走無前途
歷史告訴我們，在政治鬥爭中，一定是越年輕的越激

進，越激進的惡鬥別人最容易，因為不用講理性，只有
「破」，沒有「立」，不惜犧牲整個社會安定，不理現
行制度存在的優點，不理別人的死活，總之「凡是反」
最容易。這種政治鬥爭來得快、害得深，社會則會一蹶
不振，內耗多年。等社會安靜下來，想翻身的時候，卻
發現自己已被鄰近地區遠遠拋離，這是我們想要的香港
嗎？
我始終相信反對派當中存在有思想、知道形勢險峻的

人，但就礙於形勢，不敢吭聲。直到近期哼了一聲的前
立法會議員黃成智卻又被民主黨逼迫，面對被踢出黨的
困境。我雖與反對派政見不同，對國家對香港發展的判
斷亦有差別，但我希望香港不同政黨良性競爭，香港若
真要走出健康的民主路，反對派必須理性，而不是隨波
逐流，任由「港獨」思想抬頭，燒毀《基本法》等激進
思想蔓延，最終害了下一代、害了香港，毀了「一國兩
制」。
我十分珍惜「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因為我知道這是得
來不易的制度。我認同Charles Lindblom 的漸進式改革
（incrementalism）理論，因為制度的形成並不是一朝一
夕，現有的制度肯定有其好處。政改要行得好、行得穩，
必須在不損害現時制度的優點下一步一步改。現時政府方
案對反對派來說可能是不完美，但他們眼中完美的方案，
對很多市民來說，是香港的「山埃」，不可試也！現時方
案對中央來說已走了一大步，政改路必須知己知彼，如今
反對派只知自己講自己，不理彼方的想法，最後拖垮政
改，反對派將淪為最大的輸家。共識的建立，往往是定在
雙方都認為不完美的定點上。

現在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從憲制、從「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角度，否

決政改只會對香港造成損害。筆者絕對看不到如何俊仁所說，否決政改等於否

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種講法不符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只是空想，誤導群眾。政改能否通過，關鍵在於反對派中願意為歷史大局作妥

協的立法會議員一念之間作出正確決定，這是需要道德勇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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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維園舉行的集會上，一小撮大學生公然在台上焚燒
《基本法》。他們聲稱，《基本法》限制了香港的發展，要
把它燒掉，要「自訂香港人自己的憲法」。有政客企圖為這
種無知的行為辯護，稱學生只為宣洩不滿，但事實上，他們
的言行，不是燒毀一紙《基本法》那麼簡單，而是摧毀《基
本法》所保障的「一國兩制」制度，損害700萬港人的福
祉，衝擊香港與內地的互信和感情。

《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之所以能在政策上享
有不少超越國內其他省、市的特殊地位，是中央作出的莊嚴承諾。而這個承諾，
正正是以《基本法》作為法律基礎和保障。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
《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列出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包括「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些後來都由《基本法》加以確定。焚燒《基本法》，就
是否定《基本法》、否定《基本法》所給予香港的一切，這是全港市民都不願看
到的。
更嚴重的是，這是一次公然的政治挑釁和分裂行為。事實上，焚燒《基本法》的
事件並非首次出現，過往激進反對派政客也曾在遊行、示威中，上演過類似激烈行
為，但今次由一班年輕的學生、以集體和公開的「儀式」進行，甚至將有關行為吹
捧為「英雄」式的宣言，不僅是對法治的衝擊和踐踏，更是點燃起「港獨」、「分
裂」的火苗。其行徑是發自內心的宣洩？是對《基本法》的錯誤理解？是刻意宣揚
分離主義？是被別有用心人士的煽動和利用？不論是以上任何一項，對香港而言，
都是十分危險的。

頑童式耍賴難為香港擔大旗
年輕一代，對社會、對政策、對現狀有不滿，可以理解，若認為有不妥或不對之

處，可以逐一陳述利弊，廣泛討論。然而，今次燒《基本法》的學生代表，從未詳
細講述哪些條文不完善、需要如何修改、亦不曾與社會討論，就突然作出如此激烈
之舉，要廣大市民如何理解和接受？香港市民，又怎會將社會經濟、民主的發展前
程，交託到這樣的人手上？沒有《基本法》的保障，「一國兩制」便難以實行，這
批激進的學生代表，以頑童式耍賴，燒掉《基本法》，企圖將一切推倒重來，是否
要讓整個社會都聽從他們做「司令」、擔大旗呢？是否要置香港七百萬市民的安居
樂業福祉於不顧？筆者也呼籲反對派，特別是大部分溫和的「泛民朋友」，應該嚴
肅思考以上問題。
面對這種不顧後果、不負責任的幼稚行為，香港社會不能任之由之，要及早撲滅

燒《基本法》背後的「港獨」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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